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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2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太钢不锈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54 

 

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合作银行开展商业汇票质押业务的公告 

 

 

 

为提高公司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，公司决定以收取的商业汇票向合作银行

提供质押担保，由合作银行签发与质押物相等金额的银行承兑汇票或发放贷款，

以满足公司日常融资需求，降低财务费用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质押物 

本公告所称质押物为公司收取的商业汇票（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

汇票，公司主要收取银行承兑汇票）。 

二、质押额度及有效期 

公司与合作银行开展 20亿元商业汇票质押，在上述额度内，自公司董事会

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 6月 30 日滚动使用。 

三、担保范围 

公司质押担保的范围为合作银行签发票据或发放贷款的主债务本金、利息、 

罚息、违约金以及实现质权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费、评估费、

拍卖费和变卖费等）。 

四、开展商业汇票质押的目的 

开展商业汇票质押业务可提高公司流动资产使用效率，有效盘活存量票据

资产，满足公司日常融资业务，降低公司财务费用。 

五、票据质押业务的风险与控制措施  

1、流动性风险  

公司开展商业汇票质押业务，应收票据托收资金将进入公司向合作银行申

请开据承兑汇票的保证金账户，而应收票据的到期日与应付票据的到期日不一

致，对公司资金的流动性有一定影响。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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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风险控制措施  

（1）公司与合作银行开展商业票据质押业务后，公司将安排专人与合作银 

行对接，建立票据台账，进行跟踪管理，及时掌握到期票据托收解付情况，保

证票据的安全性和流动性。  

（2）公司可用新收取的票据置换保证金，资金流动性风险可控。 

六、决策程序和组织实施  

在上述额度范围内，授权计财部部长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，包

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合作机构、明确质押额度等。  

公司计财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，并建立台账。  

审计部门负责对票据质押业务开展情况进行定期、不定期的审计。 

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


